电梯维护保养服务要求
一、维保单位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具有质量监督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电梯）安装、改造、维修资质，且经营范围满足本业务需求。维保单位保证指派具备相应专业技能的持证人员实施维保作业。
二、保证电梯安全运行。在保证电梯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满足正常生产、生活的需要，并保证能够通过有关部门的定期检验。
三、在保证电梯安全运行的前提下降低电梯维护保养成本。
四、日常维护保养应遵守的标准：
①电梯维修保养规则（TSG 5002-2017）；②《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③南宁市电梯安全监察办法；④《电梯日常维护保养规范》（DB45/681-2010）；⑤《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⑥电梯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⑦《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及第1、2、3号修改单（TSG T7001-2009）；⑧维保合同
五、对所维保电梯的保养计划书。
六、须提供24小时的应急响应服务，且能在接到故障或事故报警后30分钟内到达现场，并能提供正常连续的服务直至故障或事故排除。对电梯困人事故要求在到达现场后10分钟内把乘客从轿厢中救出、对非电子板原因的常见故障要求在60分钟内排除，如果报修故障在12小时内不能修复，维保单位应将设备故障以及原因以书面告知相关人员，并尽快恢复。对电子板原因的故障应在普遍认可的时间内解决。因维保单位自身原因超过上述时间要求响应或解决故障的，每出现一次按维保工程款的1%承担违约金，延误超过3日或同一故障维修3次仍不能解决的，合同授予方有权聘请其他单位完成，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维保单位承担。经正常保养的电梯不能通过有关部门的定期检验的，维保单位无条件立即返工并承担费用。
七、在招标单位举办重大活动时，维保单位必须按招标单位要求，
免费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到招标单位指定校区进行驻守并按招标单位需求进行控梯，合同期内不超过35人次驻场控梯，但必须能达到单次可派驻8名以上技术人员。
八、维保采用固定价格，包工包料（零配件除外，但必须包含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的电梯运行轨道润滑油），合同期内不作调整。施工现场及管理应符合相关文明安全施工规范，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及责任。若能提供在我院相思湖校区上班时间定点服务（食宿自理）的，请说明。
    九、电梯维修时所需更换的零配件，必须是全新合格且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的零配件（原厂件优先），单月维修费用在500元（含）以内的，由维保单位承担；费用超过500元的，维保单位须按供应用户配件零售价格的9折待遇提供。对更换下来的电子器件应由招标单位保管或由招标单位与维保单位共同销毁。
十、在日常维护保养期届满时，须经法定定期检验并无因维护保养原因的不合格项目存在。
十一、如因使用不当造成电梯故障或损坏，维保单位有责任负责及时将其修复或更换，使电梯恢复安全、正常运行，费用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十二、使用单位保留是否签署续签保养合同的权力。
十三、维保单位负责组织广西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进行电梯年检，并于年检前3个月告知合同授予方年检准备事宜。
十四、每年请电梯专业高级工程师对校方电梯人员进行一次专业培训，并负责我校电梯管理人员相关电梯证件考核及年审的费用。
[bookmark: _GoBack]十五、投标单位须有日立、上海三菱、怡达快速等品牌电梯的维保经验（附相关合同复印件）。


























